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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9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编号：2021-59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预计 2021 年度与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于增加预计2021年度与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加预计与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子

公司北京宝光智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光智中”）日常经营需要，系正

常经营行为，定价公允，有利于子公司稳健经营，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提升，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21年 12月 13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预计 2021年度与北京智中能

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补充增加预计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智中院”）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000万元。按照累计计算原则，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北京智中院共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 3330万元（含 2021年 7月经

董事会同意批准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额度 1330 万元），达到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增加预计 2021年度与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进行事前认可后，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

立董事意见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有关规定，本次增加预计公司控股子公司宝光智中 2021年度将与关联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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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中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经营所需的正常商业行为，交易定价原则严格遵

守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价格公平、公允。有利于宝光智中

生产经营及市场业务的拓展，有利于提升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1 年 7 月 27 日，因控股子公司宝光智中运营及开拓市场需要，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预计 2021 年度宝光智中与关联方北京智中院的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额度为 1330万元。 

根据 2021 年 1-11 月宝光智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市场变化及业

务需要，经公司财务部门及相关业务部门测算，需补充增加预计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北

京智中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补充增加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后，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北京智中院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1年

已预计

交易额 

2021年度 1-11

月实际交易金额

（未审计） 

补充增加

预计交易

额 

2021年度补充

增加预计后交

易额 

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

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1,330 1,128.00 2,000 3,330 

 

按照累计计算原则，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北京智中院共计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为 3330万元，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关系 

北京智中院持有控股子公司宝光智中 20%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将北京智中院作为公司的关联方，控股子公司宝光智中与其发生的日常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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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3273161036 

注册资本：6153.191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中路甲 7号院 3号楼 5层 501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吴景龙 

经营范围：电力电子、新能源、储能系统及电池材料、纳米纤维材料、电力系统自

动化和信息化、微电网规划和运行控制、电力物联网和云计算、数据中心、能源大数

据分析、电力信息网络、智能电网设备制造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检测；销售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针纺织品、日用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原则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价格确定原则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销售商品、采购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等日常交易的定

价依据为：招标合同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招标规则确定；非招标合同由双方参

照同期、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与对非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和政策一致，无重大

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情况。 

2.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宝光智中与北京智中院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其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是正

常、合法的经济行为。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平、公

允。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有利于宝光智中生产经营及市场业务的拓展，有利于提

升宝光智中的行业知名度，有利于宝光智中的稳健经营，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提升。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和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 月 14日 

https://114.80.154.45/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2451757A76AC4D5480E2266FD2063C4E&name=%E5%90%B4%E6%99%AF%E9%BE%99

